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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10月 23日萨尔瓦多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向你，安全理事会 10 月份主席，转递萨尔瓦多外交部长，玛丽亚·欧亨

尼娅·布里苏埃拉·德阿维拉夫人 2002年 10月 16日有关国际法院 1992年对萨

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间边界纠纷作出裁决的信(见附件)。 

 奉我国政府指示，请将本信和有关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维克托·曼努埃尔·拉戈斯·皮扎蒂(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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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10月 23日萨尔瓦多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谨向你提到洪都拉斯共和国外交部长 2002年 9月17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信(S/2002/1088)，其中请求将所附函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也提到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领导人商定开始根据国际法院 1992 年 9 月作出

的裁决界定共同边界的程序。 

 谨证实洪都拉斯外交部长指出洪萨两国总统就国际法院1992年 9月11日作

出的裁决，致力圆满达成一项界定共同边界的协定。不过应特别声明萨方对该裁

决第六节有异议，谨通知你由于出现新的案情移交国际法院审理，我国已提出修

改该裁决的请求。 

 洪都拉斯外交部长的照会没有彻底论述洪萨两国外交部处理的专题，还存在

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与此专题有关的其他函件。 

 因此，为补充洪都拉斯所援引的资料，兹送达洪萨两国相互致函的全部文卷

(见附件 1-7)，包括我国政府 2002年 10月 15日给洪都拉斯的照会(见附件 7)，

以便由你主持的安全理事会和其成员国手里有关于此案的一切资料，并请将这些

资料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外交部长 

                      玛丽亚·欧亨尼娅·布里苏埃拉·德阿维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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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00年 8月 7日洪都拉斯外交部长 

给萨尔瓦多外交部长的信 

 谨向阁下表示敬意，并借此机会请你，以最友好礼仪最周全的方式——因为

我们两国是乌尼恩湾仅有的沿海国家，且我们各自的三海里海域相互重叠——，

由特别代表本着最亲密的兄弟般情意，着手界定边界。 

 谨请注意本照会，向阁下表示谢忱，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外交部长 

       罗伯托·弗洛雷斯·贝穆德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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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01 年 4月 25日萨尔瓦多外交部长 

给洪都拉斯外交部长的信 

 谨提到阁下 2000年 8月 7日的照会，其中说以最友好礼仪最周全的方式

——因为我们两国是乌尼恩湾仅有的沿海国家，且我们各自的三海里海域相

互重叠——，由特别代表本着最亲密的兄弟般情意，着手界定边界。 

 谨通知阁下，我国政府在收到该照会后已知悉贵国政府发出的邀请；并本着

兄弟般情意就双方界定乌尼恩湾各自边界问题从长计议和调查研究，以便尽快答

复。 

 

      外交部长 

      玛丽亚·欧亨尼娅·布里苏埃拉·德阿维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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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01 年 11 月 9日萨尔瓦多外交部长 

给洪都拉斯外交部长的信 

 谨提到阁下 2000年 8月 7日的照会和萨方 2001 年 4月 25日的复函。 

 在 2000年 8月 7日照会中，你邀请我国政府“以最友好礼仪最周全的方式

——因为我们两国是乌尼恩湾仅有的沿海国家，且我们各自的三海里海域相互重

叠——，由特别代表本着最亲密的兄弟般情意，着手界定边界”。 

 在我于 2001 年 4月 25日给你的复函中表示“我国政府收到该照会后知悉贵

国政府发出的邀请；本着兄弟般情意就双方界定乌尼恩湾各自边界问题从长计议

和进行研究，以便尽快答复。” 

 经过探讨后，现表示我国政府乐意开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坦率诚挚对话，本着

善意进行谈判，以求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导致达成必要协定。 

 基于上述，我国政府表示同意两国指定特别代表按国际法公认的原则在一项

规定或协定的基础上，开始界定位于毗连大陆架和岛屿的沿岸领海专属区内的在

有关国家管辖下的两国相互连接或重叠的水域，包括从萨尔瓦多的梅内古尔拉岛

及梅内古尔里塔岛和洪都拉斯埃的尔蒂格雷岛伸展的海域。 

 我国政府注意到你的建议，有关代表应考虑到就毗连大陆架和岛屿的海域进

行的对话；从萨尔瓦多的科内霍岛屿伸展的海域的特别情况，以通过坦率诚挚对

话达成我们兄弟两国可接受的公平协定。 

 我国政府要明确指出，萨方接受本着真诚合作精神开展贵国政府建议的坦率

诚挚对话，但除非有关代表进行的对话导致达成一项协定，否则这不意味着，也

不表示萨尔瓦多在十年之内出现有关海域或有关从萨尔瓦多岛屿、戈阿科兰河口

三角洲和其余引起争端的地段伸展三海里海域新的案例时，放弃使用《重判要求》

的权利。 

 我国政府申明乐意接受阁下提出的建议，并重申我国特别代表将秉公办事，

本着最良好的意愿就缔结双方完全满意的协定进行谈判。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外交部长 

     玛丽亚·欧亨尼娅·布里苏埃拉·德阿维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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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02年 1月 18日洪都拉斯外交部长 

给萨尔瓦多外交部长的信 

 谨提到阁下本月 9日有关我 2000年 8月 7日建议我们两国政府就界定乌尼

恩湾的水域问题开始对话。 

 我国政府提出为设立混合委员会，通过坦率诚挚对话，本着善意和最亲密的

兄弟般情意界定乌尼恩湾水域的邀请，并不意味着对代表决定处理的专题附带任

何条件。 

 因此，很遗憾不能接受阁下在复函中表示的议论，因为认为应由指定的代表

根据国际法原则及准则和国际法院 1992年 9月 11日作出的裁决，两国应遵守的

义务，来确定讨论的专题。 

 向阁下表示敬意，并借此机会请你，以最友好礼仪最周全的方式——因为我

们两国是乌尼恩湾仅有的沿海国家，且我们各自的三海里海域相互重叠——，由

特别代表本着最亲密的兄弟情意，着手界定边界。 

 谨请注意本照会，向阁下表示谢忱，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外交部长 

        罗伯托·弗洛雷斯·贝穆德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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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2002年 4月 3日萨尔瓦多外交部长 

给洪都拉斯外交部长的信 

 谨请阁下注意今年 1 月 18 日贵国当时的外交部长罗伯托·弗洛雷斯·贝穆

德斯阁下给我的函件，其中提到我 2001 年 11 月 9日与他 2000年 8月 7日发出

的照会有关的函件。该照会说……以最友好礼仪最周全的方式——因为我们两国

是乌尼恩湾仅有的沿海国家，且我们各自的三海里海域相互重叠——，由特别代

表本着最亲密的兄弟般情意，着手加以界定”。 

 我国政府在 2001 年 11 月 9日照会中表示乐意接受贵国的双方定界建议，并

表示开始我们两国之间的坦率诚挚对话，本着善意进行谈判，以求进一步巩固和

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 

 对此，我国政府已表示同意两国指定特别代表，以便开始界定位于毗连大陆

架和岛屿的沿岸领海专属区内的在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两国管辖下的两国相互

连接或重叠的水域。 

 我国政府认为负责这个程序的混合委员会应当根据中美洲法院 1917 年 3

月 9日和国际法院 1992年 9月 11 日的裁决、各国惯例和国际法原则及准则进

行工作。 

 我国政府想向阁下重申，我们两国政府友好合作的精神是取得成果的保证，

并再次批准我们特别代表就达成一项双方都满意的协定，本着善意进行最诚挚的

谈判。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外交部长 

     玛丽亚·欧亨尼娅·布里苏埃拉·德阿维拉(签名) 



 

8  
 

S/2002/1194  

附件六 
 
 

2002年 9月 9日洪都拉斯外交部长 

给萨尔瓦多外交部长的信 

 谨向阁下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并借此机会通知你，已经收到你 2002年 4月 3

日的照会，其中提到洪都拉斯在 2000 年 8 月 7 日照会中作出的承诺，……以最

友好礼仪最周全的方式——因为我们两国是乌尼恩湾仅有的沿海国家，且我们各

自的三海里海域相互重叠——，由特别代表本着最亲密的兄弟般情意，着手加以

界定。 

 同样的，阁下在给我的信中也表示贵国政府“已表示同意两国指定特别代表，

以便开始界定位于毗连大陆架和岛屿的沿岸领海专属区内的在萨尔瓦多和洪都

拉斯两国管辖下的两国相互连接或重叠的水域。 

 我国政府尤其希望同样向你表明，对贵国和贵国政府的最亲密兄弟般情意将

促进会谈，从而可以就丰塞卡湾内外的水域达成新的协定，但有一项谅解，即国

际法院 1992年 9月 11 日作出的裁决结合并列入了中美洲法院 1917年作出的裁

决、国际法的各项原则和准则及海湾沿岸各国的惯例。 

 如果阁下认为可以接受这一基点，我将非常高兴地把将在双边会谈中担任洪

都拉斯特别代表的人员名单通知阁下。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外交部长 

      吉列尔莫·佩雷斯·卡达尔索·阿利亚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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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2002年 10月 15日萨尔瓦多外交部长 

给洪都拉斯外交部长的信 

 谨通知阁下有关 2002 年 9 月 9 日第 087-DSM 号的来信，其中提到我们

两国政府相互送达的照会，尤其我 2002 年 4 月 3 日的第 27/02 号照会，其

中涉及洪都拉斯在 2000 年 8 月照会中作出的承诺，邀……以最友好礼仪最

周全的方式——因为我们两国是乌尼恩湾仅有的沿海国家，且我们各自的三

海里海域相互重叠——，由特别代表本着最亲密的兄弟般情意，着手加以界

定。” 

 同样的，你的照会提到我信中指出我国政府“已表示同意两国指定特别代表，

以便开始界定位于毗连大陆架和岛屿的沿岸领海专属区内的在萨尔瓦多和洪都

拉斯两国管辖下的两国相互连接或重叠的水域。” 

 你提到 2002年 4月 3日的同一照会说“……我国政府认为负责这个程序的

混合委员会应当根据中美洲法院 1917年 3月 9日和国际法院 1992年 9月 11 日

作出的裁决、各国惯例和国际法原则及准则进行工作。” 

 关于上述，高贵部长应考虑到我们 2001 年 11 月 9日照会的内容，“基于上

述，我国政府表示同意两国指定特别代表按国际法公认的原则在一项规定或协定

的基础上，开始界定位于毗连大陆架和岛屿的沿岸领海专属区内的在有关国家管

辖下的两国相互连接或重叠的水域，包括从萨尔瓦多的梅内古尔拉岛及梅内古尔

里塔岛和洪都拉斯埃的尔蒂格雷岛伸展的海域。我国政府注意到你的建议，上述

代表应考虑到就毗连大陆架和岛屿的海域进行的对话；从萨尔瓦多科的内霍岛屿

伸展的海域的特别情况，通过坦率诚挚对话达成我们兄弟两国可接受的公平协

定。我国政府要明确指出，萨方本着真诚合作精神开展贵国政府建议的坦率诚挚

对话，但除非有关代表进行的对话导致达成一项协定，否则这不意味着，也不表

示萨尔瓦多在十年之内出现有关海域或有关从萨尔瓦多岛屿伸展三海里海域、戈

阿科兰河口三角洲和其余引起争端的地段新的案情时，放弃使用《重判要求》的

权利。 

 针对阁下 2002年 9月 9日照会的陈述：“我国政府尤其希望同样向你表明，

对贵国和贵国政府的最亲密兄弟般情意将促进会谈，从而可以就丰塞卡湾内外的

水域达成新的协定，但有一项谅解，即国际法院 1992年 9月 11 日作出的裁决结

合并列入了中美洲法院 1917 年作出的裁决、国际法的各项原则和准则及海湾沿

岸各国的惯例。”，必须提到我国在有关照会中所述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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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损害我国政府对贵国和贵国政府的最亲密兄弟般情意的情况下，想

要指出：有如 2001 年 11 月 9日照会所述，我们两国就有关水域开展的对话，

原则上涉及双方划分丰塞卡湾，这是位于毗连大陆架和岛屿的沿岸领海专属

区内的在两国管辖下相互连接的水域，因此这个问题应由洪都拉斯和萨尔瓦

多双方适当处理。即使上述重叠水域不是共管领土，应遵照国际法，例如 1917

年裁决的规定，并应回顾萨方在同一照会中提出以下先决条件：“我国政府

要明确指出，萨方接受本着真诚合作精神开展由贵国政府建议的坦率诚挚对

话，但除非有关代表进行的对话导致达成一项协定，否则这不意味着，也不

表示萨尔瓦多在十年之内出现有关海域或有关从萨尔瓦多岛屿、戈阿科兰河

口三角洲和其余引起争端的地段伸展三海里海域新的案例时，放弃使用《重

判要求》的权利。” 

 例如，我们收到你最周全的照会后，今年 9月 10日向国际法院提出修改

1992年裁决的请求，具体上涉及边界第六和最后地段，即戈阿科兰河口三角

洲；既然我们两国对话的内容有关相互连接的水域，目前讨论的大部分是修

改请求所涉及的区域范围，我国政府认为在海牙法院对萨尔瓦多提出的请求

依法作出裁决以前，就目前修改的区域开展对话是没有基础的；我国政府本

着一贯善意，向洪都拉斯建议我们等待请求的最后结果后才就有关事宜表示

同意。 

 萨方想要提请注意你的照会，其中说“会谈，从而可以就丰塞卡湾内外

的水域达成新的协定”，我们查索宗卷档案和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

瓜海军司令 2002 年 3 月 8 日签署并经三国总统在 2002 年 3 月 12 日的

Pochomil《总统声明》批准的谅解备忘录后，并未找到任何关于海湾其余水

域的协定，也没有丰塞卡湾外部水域协定，而且在任何时候这可能是双边，

或只关系到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间的协定，可是斟酌海湾地理和 1992 年

的裁决明确决定，应当在三国之间存在一项协定，即任何协定尼加拉瓜共和

国都应参与。 

 我国政府在 2002年 4月 3日照会中指出：“负责这个程序的混合委员会应当

遵照中美洲法院 1917年 3月 9日和国际法院 1992年 9月 11 日作出的裁决、各

国惯例和国际法原则及准则进行工作。”，力求确定在丰塞卡湾的管辖制度内结合

各种依据或条件，而不是旨在对此制定任何等级，有如你促请我们注意载在 2002

年 9月 9日照会的主张：“但有一项谅解，即国际法院 1992年 9月 11 日作出的

裁决结合并列入了中美洲法院 1917 年作出的裁决、国际法的各项原则和准则及

海湾沿岸各国的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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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述主张，我国政府很遗憾，不得不断然拒绝，因为我们从来不把 1992

年 9 月 11 日裁决的范围和内容结合并列入中美洲法院的裁决；后者不是分

歧的焦点，也并未载入 1992 年裁决，此外，对海湾管辖制度的确切解释应

不以双边方式，而由三国肯定，只有经尼加拉瓜同意和积极参与，才能圆满

解决问题。 

 有如上述，我们对你关于国际法的各项原则和准则及海湾沿岸各国的惯例的

主张作相同考虑。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外交部长 

     玛丽亚·欧亨尼娅·布里苏埃拉·德阿维拉(签名) 

 

 


